信息一期机房和心外手术室UPS蓄电池更换

及旧电池利旧整改项目技术需求

项目需求：

信息一期机房UPS1系统（两台并机）蓄电池更换：
负责院本部信息一期机房两台索克曼UPS（并机系统）的蓄电池更换工作，

蓄电池采用阀控式免维护铅酸蓄电池，蓄电池采用高功率版本的蓄电池，容量为

不低于400W/Cell功率或100AH（10小时率），数量128只。
英东楼3楼心外手术室60KVA UPS蓄电池更换：

      负责院本部英东楼3楼心外手术室60KVA UPS的蓄电池更换工作，蓄电池采用

阀控式免维护铅酸蓄电池，蓄电池采用高功率版本的蓄电池，型号为不低于

295W/Cell功率或80AH（10小时率），数量：40只。
各楼栋信息汇聚机房UPS蓄电池的优化整合：

对我院各楼栋汇聚机房的UPS使用的蓄电池进行全面检测、排除单体蓄电池内阻超过10毫欧的蓄电池。

对一期机房UPS1系统更换下来的蓄电池进行全面的单体端电压及内阻检测，挑选出内阻在10毫欧以内的单体蓄电池，用于更换汇聚机房内阻检测超标准的蓄电池。
旧的蓄电池优化整合完成后，对各个汇聚机房的UPS蓄电池进行一次全充全放的带载放电测试，检测各汇聚机房UPS蓄电池的供电续航能力，保障信息设备安全运行。
旧电池按甲方要求搬运摆放至院内指定位置。
工期要求：

项目成交后，自甲方发出施工通知之日起60日内交货并安装调试完毕。

质保要求：

质保期内，蓄电池必须提供不少于三年原厂质保服务，并提供生产厂家开具的质保承诺函，或提供证明是原厂质保的证明文件，并按售后要求开展巡检服务。售后服务电话响应时间要求7*24小时，现场响应时间要求不超过2小时，一般性问题解决时间要求不超过1个工作日。

备注： 下文中所有带“★”条款为关键指标， 要求完全符合或满足。

蓄电池技术要求

1、蓄电池总体要求：

为保障UPS电源设备及负载安全可靠运行，对所选蓄电池的品牌做如下要求：

★出厂的蓄电池需要提供出厂配组测试证明，提供每只蓄电池出厂测试的端电压及内阻参数，确保蓄电池的单体电压及内阻的一致性，并注明测试的日期。交货的蓄电池必须是在二个月内生产的全新蓄电池。

1.2参考品牌为：需采用国内一线知名品牌：理士、恒力、施耐德。配置的电池为高功率版本。信息中心的UPS蓄电池不低于蓄电池容量（10小时率100AH）且不低于400W/Cell功率；心外科手术室的UPS蓄电池不低于蓄电池容量（10小时率80AH）且不低于295W/Cell功率。每节蓄电池需要对其进行编号，电池两端需要安装绝缘帽。

2、蓄电池规格参数：

2.1 投标人的设备应符合以下技术标准：

GB 51194-2016 《通信电源设备安装工程设计规范》

YD/T 1051-2018 《通信局（站）电源系统总技术要求》

YD/T 3427-2018 《通信用高倍率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

YD 5083-2005 《电信设备抗地震性能检测规范》

YD 5096-2016 《通信用电源设备抗地震性能检测规范》

YDT 1363.1-2014 《通信局（站）电源、空调及环境集中监控管理

系统 第1部分：系统技术要求》

2.2 主要技术要求

1）电池电压：单体额定电压为12V；

2）外观要求：不得有变形、漏液、裂纹及污迹；蓄电池单体应在电池盖表面标明

品牌名称（产地）、型号、生产日期等基本参数。正、负极端子有明显标志，端

子的连接采用螺栓、螺母连接方式。蓄电池单体需预留用于监控的测量端子以及

日常维护的测量空间。

★本次采购高功率容量的系列铅酸蓄电池：要求10hr不小于100AH且不低于400W/Cell功率；和10小时率80AH且不低于295W/Cell功率。终止电压均为1.67V。
 ▲蓄电池生产企业获得 ISO9001、ISO14001、ISO45001、ISO50001、QC080000、

CE、 UL、高新技术企业证书。

5) 蓄电池连续浮充设计寿命应不少于10年（使用环境温度 25℃)。

6) 防爆性能：蓄电池充电过程中遇明火， 蓄电池内部不引燃及引爆。

7) 蓄电池端电压的均衡性： 开路电压最高与最低之差≤50mV； 浮充状态 24h

 后，各电池之间 的端电压差≤100mV。
8）耐过充电能力：蓄电池完全充电后，以 0.03C10 的电流连续充电 160H后，应不

变形、不漏液。

9) 过度放电：30天过度放电后， 容量恢复值≧97.5% 。

10) ★密封反应效率：蓄电池密封反应效率应大于 98%。
11) 功率保存率：蓄电池静止 28 天后功率保持率应大于 93%。
12) 大电流放电：蓄电池以 30I10（A）放电 3min， 极柱不应熔断、内部汇流排不应熔断，其外观不得出现异常。

13）★内阻：同组蓄电池内阻偏差值不超过4.3%。单体蓄电池内阻：400W/Cell或

100AH（10小时率）不超过4.5mΩ；295W/Cell或80AH（10小时率）不超过不

超过4.5mΩ。

★单只蓄电池重量：单个蓄电池净重：400W/Cell或100AH（10小时率）需满足

不少于31.5KG/只；295W/Cell或80AH（10小时率）需满足不少于23.5KG/只。
15） 热失控敏感性：完全冲电后的蓄电池以 2.45V/CELL 的恒压连续充电 168H，

蓄电池端子处 温度 T≦60℃, 每 24H 内浮充电流的增长率△I≦50%

16） 功率一致性： 同组蓄电池以15分钟额定功率试验时，最大放电时间和最小放电时间差值与放电时间平均值的比应≦2.5%。
17)  蓄电池的壳、盖应符合 GB/T2408-1996 中的第 8.3.2FH-1（水平级）和第 9.3.2FV-0（垂直 级） 的要求。

18)  蓄电池的安全阀应具有滤酸和自动开启、自动关闭的功能， 其开阀压力应为 10kPa～30kPa， 闭阀压力应为 10kPa～30kPa。
19)  质保期≥3 年。

20)  ★依据 YD/T 3427-2018《通信用高倍率阀控式密封铅酸蓄电池》标准，低温敏感性、再充电性能、容量一致性， 结论合格； 防爆性能， 充电过程中遇明火， 内部应不引燃及引爆， 结论合格； 功率保存率：电池静止 28 天后功率保持率应大于 93%。需提供权威机构（CNAS 及 CAM 资质）出具的且加盖厂家鲜章的检测报告复印件；

21)  ★提供蓄电池的放电曲线、不同温度放电容量曲线、自放电曲线、充电曲线、浮充电压与 温度的关系曲线；

22)  提供产地证明和出厂合格检验报告、出厂配组容测报告，包括每只蓄电池的端电压及内阻数值（不会全部有是抽测,生产的数据不会提供出来）。

23）★蓄电池在正常使用环境下投入运行24个月后（自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供应商需根据采购单位要求安排技术人员到设备现场对本项目投入使用的所有蓄电池进行一次电池内阻及端电压的测试，测试的电阻增加值应不高于全新未使用状态下电阻值的15%，否则测试不通过。经测试不通过的蓄电池，由成交供应商负责无条件更换为全新、合格的产品，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若测试结果中有超过蓄电池总数5%的蓄电池不符合标准，采购单位有权扣除全部履约保证金。

23）★心外科手术室利旧的蓄电池柜因空间有限，配置的蓄电池外形尺寸应不大于：（260*168*211*216±2mm）长*宽*高*总高
安装调试、质保及售后服务要求

★1.技术服务资格要求 

信息一期机房为我院重要信息机房，承载医院所有重要的业务运行；心外科手术室为我院的核心科室。为确保科室设备及其UPS设备的安全运行，投标单位必须持有待更换蓄电池的UPS主机设备厂家的技术授权和在项目实施阶段提供原厂家工程师现场技术服务支持的承诺函。
2.安装要求：

▲（1）本项目涉及的所有安装调试相关工作应由供应商安排持有特种作业操作证（低压电工作业）及具备安装调试UPS（不间断电源）经验的技术人员进行；（供应商应在进场安装作业前向采购单位提供上述证件复印件及相关安装资质的有效证明材料以作备案，经采购单位审核资质合格后方可进场施工）。供应商负责对采购单位原有的蓄电池等配件进行拆卸，拆卸后供应商再进行货物安装，并确保货物安装工作安全进行及完成后可正常使用；拆卸后的旧蓄电池、电池柜、连接线等由供应商负责按照采购单位要求放置到指定地点。
（2）供应商负责服务人员的人身安全。服务期间，如供应商人员发生工伤或意外，由供应商负责，与采购单位无关。服务过程导致供应商、采购单位、第三方的人员或者财产损伤的均由供应商自行负责，由此引起第三方向采购单位追责造成采购单位经济损失的，采购单位有权向供应商追索。
3.售后服务：

★（1）自本项目货物验收合格通过之日起，提供质保期不少于36个月，售后服务方式包括电话、现场维修服务，由此产生的一切费用均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2）质保期内非因采购单位的人为操作失当而出现产品质量及安装问题，由供应商负责维修、更换，并承担因此而产生的一切费用。供应商应为本项目安排售后服务人员，提供7*24小时电话售后服务支持，并保证在接到采购单位通知后2小时内响应，如故障不能通过电话解决，供应商在接到采购单位维修通知后48小时内到达现场实施维修，一般要求24小时内解决问题(技术要求另有规定或双方另行协商时间除外)。超过规定时间，采购单位有权自行委托他人维修，维修费用由供应商承担，并从质保金中扣除，如果费用超过质保金则由供应商补足差额；

（3）产品在质保期内维修，维修完毕正常运作后，供应商应填写维修报告（包括故障原因、处理情况及用户意见等）报采购单位备案。

（4）供应商应提供现场培训及提供相关技术资料。培训内容应包括技术原理、操作、日常基本维护与保养，使受训人员能独立使用，能独立处理常见性故障以及进行日常的维护保养。

（5）供应商应将有关产品说明书、原厂家安装手册、技术文件、出厂合格证明及质量保修书、等文档汇集成册后交付至采购单位。

参考工程量清单

信息一期机房和心外手术室UPS蓄电池更换及旧电池利旧整改项目参考工程量清单

	序号
	项目
	参考型号
	单位
	数量
	单价
（人民币）
	价格
（人民币）
	备注

	1
	铅酸蓄电池

（高功率版本）
	理士/恒力/施耐德：(高功率版本）

390W或12V/100AH
	只
	128
	
	
	每台UPS配置2组蓄电池，每组32只。共2台UPS系统

	2
	铅酸蓄电池

（高功率版本）
	理士/恒力/施耐德：(高功率版本）

295W或12V/80AH
	只
	40
	
	
	受机房空间限制，所提供的蓄电池尺寸须满足现场安装条件。

	3
	蓄电池安装调试
	
	项
	1
	
	
	包括旧电池拆卸、搬运至指定地点。

	4
	蓄电池利旧检测、充放电，安装调试等。
	各汇聚机房UPS蓄电池利旧优化整合；对蓄电池进行全充全放试验，排除不合格或不达标的单体蓄电池。利旧一期机房更换下来的符合使用要求的蓄电池进行替换
	项
	1
	
	
	利用假负载对各个汇聚机房的UPS进行带载放电试验，检查各单体蓄电池的运行电压及内阻，排除老化的蓄电池。

	5
	辅材
	对已老化及腐蚀的电池连接线缆及线耳进行部分更换
	项
	1
	
	
	


注：付款方式：合同签订后支付30%，设备安装调试完成，验收合格后支付至80%，审计结算通过后支付至97%，三年质保期满后支付余款。



